
第
四
干
九
百
二
十
五
號

光
縮
二
十
年

六

、

十
八
日

京
報
令
錄

宮
門
杪
〇
諭
旨
四
汕
錄
前
〇
鄂
撫
讜

奏
懲
辦
料
衆
搶
奪
之
首
從
各
犯
摺
〇

滇
撫
譚

奏
報
正
法
之
强
盜
士
匪
各
案
摺
〇
東
撫
福

、

经>
撥
河

工
華

費
銀
取
片
〇
鄂
撫
體

奏
拿
獲
盜
竊
各
犯
按
律
問
擬
摺
〇
八
月
十
八
日
刑
部
都
察
院
大
理
寺
鑲
紅
旗
値
日
無
引

見
〇
衍
事
公

孔
令
貽

到
京
請

安
〇
鄭
王
等
塲
差
覆

命
四
慶
公
由

白
龍
潭
回
京
請

安
八
額
駙
等
加
級
謝

恩
〇
陝
西

學
政
趙
惟
熙
謝
恩
並
預
備

召
見
〇
甘
肅
學
政
劉
世
安
謝
恩
並
預
備

召
見
〇
良
培
假
滿
請

安
〇
睿
王
請
假
十
日
〇

錫
侯
者
齡
各
續
假
十
日
〇
召
見

軍
機

衍
聖

公
趙
惟
熙
劉
世
安

〇

〇
頭
品
頂
戴
湖
北
巡
撫
臣
譚
繼
洵
跪

奏
爲
拿
獲
科
衆
持
械
搶
奪
首
犯
審
明
照
章
懲
辦
從
犯
按
例
定
擬
恭
摺
仰
祈

聖
鑒
事
案
據
跡
政
縣
知
縣
梅
冠
林
詳
報
客
民
朱
明
廣
在
途
被
搶
銀
物
一

案
當
經
批
飭
緝
究
該
縣
旋
獲
犯
薛
樂
意
傅
一

徂
並
起
獲
失
臧
洋

藥縣
二

瓶
給
主
認
領
訊
供
通
禀
經
臣
與
督
臣
批
司

移
行
該
管
道
提
犯
覆
審
明
確
將
薛
樂
意
照
章
就
地
正
法
傅
一

徂

仍
按
例
擬
辦
兹
據
該
接
署

丁
國
楨
提
犯
審
擬
由
府
解
道
覆
訊
議
擬
經
湖
北
按
察
使
陳
寳
箴
核
明
轉
詳
前
來
臣
覆
加

查
核
緣
薛
樂
意
傅
一

徂
分
隸
穀
城
蒲
圻
等
縣
各

游道
蕩
度
日
彼
此
素
識
先
未
爲
匪
光
緖
十
八
年
九
月
初

七
日

薛
樂
意
傅
一

徂

與
素
識
在
逃
之
徐
發
卽
徐
老
五

同
在
襄
陽
縣
屬
樊
地
方
會
遇
共

貧
難
薛
樂
意
起
意
搶
奪
得
財
分
用
傅
一

徂

等
允
從
卽
於
次
日
天

微
明
時
薛
樂
意
手
執
木
棍
餘
俱
徒
手
一

共
三
人
行
至
施
關
營
地
方
適
有

袁
萬
昌
信
行
雇
夥
朱
明
廣
代
人
挑
送
銀
物
信
件
由
漢
口

前
赴
陝
西
道
經
該
處
薛
樂
意
見
其
擔
甚
重

料
有
銀
鑛
卽
執
木
棍
赶
上
毆
打
嚇
禁
聲

張
朱
明
廣
棄
擔
逃
跑
傅
一

徂
並
未
動
手
薛
樂
意
與
徐
發
各
搶
得
贓
物
當
將
信
件
抛
棄
其
餘
携
至
僻
處
與
傅
一

徂
查
㸃
俵
分
尙
有
包
袱
一

個

未縣
經
開
視
卧
樂
意
不
知
內
包
何
物
經
徐
發
携
去
約
俟
賣
錢
再
分
各
散
該
犯
等
名
將
分
得
贓
物
賣
與
不
知
姓
名
人
得
錢
花
用
朱
明
廣
報
經
該

梅
冠
林
會
營
詣
勘
詳
緝
旋
獲
犯
薛
樂
意
傅
一

徂
並
起
獲
失

臧
洋
藥
給
主
認
領
訊
供
通
禀
經
臣
與
督
臣
批
司
移
行
安
襄
鄖
荆
道
朱
其
煊
提

犯主
覆
訊
明
確
將
薛
樂
意
照
章
就
地
正

法
傅
一

徂

按
例
擬
辦
兹
比
緝
逸
犯
無
獲
應
卽
議
結
查
例
載
搶
奪
之
案
聚
衆
三
人
以
上
經
執
械
威
嚇
事

者
爲
首
照
强
盜
律
擬
立
决
爲
從
在
塲
所
未
經
手
者
發
遣
新
疆
給
官
兵
爲
奴
等
語
又
光
緖
九

年
湖
北
省

奏
定
章
程
嗣
後
拿
獲
夥
衆
持
械

搶
刦
罪
干
斬
决
之
犯
審
明
後
解
由
該
管
道
覆
審
明
確
卽
行
就
地
正

法
等
因
遵
行
在
案
此
案
薛
樂
篡
起
意
紏
搶
過
客
朱
明
廣
銀
物
首
夥
已
至

三

人
持
械
威
嚇
事
主
實
屬
强
暴
昭
著
薛
樂
覚
合
依
搶
奪
之
案
聚
衆
三

人
持
械
威
嚇
事
主
者

爲
首
照
强
盜
斬
立
决
例
擬
斬
立
决
已
照
章
就
地

正

法
應

毋
庸
議
傅
一

徂

聽
從
搶
奪
得
財
在
塲
並
未
動
手
合
依
爲
從
在
塲
並
未
動
手
者
發
遣
新
疆
給
官
兵
爲
奴
例
擬
發
新
疆
給
官
兵
爲
奴
仍

依
名

例
攺
發
極
邊
烟
瘴
充
軍
以
足
四
千
里
爲

限
到
配
後
鎖
帶
鐵
桿
石
墩
二

年
照
例
刺
字
該
犯
等
訊
無
父
兄
其
在
外
爲
匪
原
籍
牌
保
無
從
覺

察
應
免
置
議
買
贓
人
不
知
姓
名
無
從
拘
究
獲
鹹
已

給
主
領
未
獲
各
贓
同
逸
犯
緝
追
另
結
賊
械
木
棍
案
結
銷
毁
此
案
首
夥
三
人
已

獲
首
從
二

名
獲
犯
過
半
兼
獲
盜
首
疏
防
職
名
邀
免
開
報
除
供
招
送
部
外
理
合
會
同
湖
廣
總
督
臣
張
之
洞

恭
摺
具
陳
伏
乞

皇
上
聖
鑒
敕
部
核
覆
施
行

謹

奏
奉

硃
批
刑
部
議
奏
欽
此

〇
〇
頭
品
頂
戴
雲
南
巡
撫
臣
譚
鈞
培
跪

奏
爲
滇
省
二

十
年
春
季
分
正

法
强
盜
土
匪
各
案
恭
摺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查
滇
省
强
劫
十
匪
案
件
前
經

奏
准
仍
照
舊
章
審
訊
明
確
禀
請
委
員
會
審
或
就
近
解
由
該
管
道
府
覆
審
錄
供
禀
由
督
撫
核
飭

就
地
正
法
歴
經
遵
照
辦
理
按
季
造
册

奏
咨
在
案
兹
據
按
察
使
岑
毓
寳
詳
稱
查
得
光
緖
二

十
年
春
季
分
羅
資
等
縣
州
廳
詳
報
盜
刦
等
案
共

二

十
七
案
除
在
監
病
故
各
犯
不
計
外
計
罪
應
擬
斬
盜
匪
各
犯
李
沅
沅
梁
放
生
龔
三
李
沛
榮
王
怔
禮
吳
洪
順

范
二

張
墻
孫
占
遺
趙
順
卽
嚴
小

二

趙
有
貞
卽
趙
三

楊
有
田
二

孟
松
淋
張
之
淋
孟
保
和
尹
眸

雲
詳
楊
定
幗
高
子
成
熊
腐
沈
安
射
巴

劉
之
美
楊
怔
洪
汪
老
三
何
老
二
湯

長
生
田

牛
三
鍾
三
沁
李
大
漢
黃
老
三

尙
小
弗
生
李
名
淸
開
老
二

黃
老
四
何
起
潰
李
洪
舜
李
燒
臘
黑
爲

章
羅
自
發
王
興
舜
李
滑
亭
白
小
受

趙
小
二

甲

趙
春
亭
趙
逕
亭
趙
小
六
宋
炳
明
廬
菜
停
陳
玉
春
孫
發
深
楊
椿
洲
李
長
科
張
汶
韋
喬
保
簡
沅
保
簡
小
雙
傅
五
等
共
五
十
七
名
據
各
該
廳
州
縣

用
午

年
、

月
二

十
人
日
中
報
附
張
不
取
分

禀
經
委
員
會
審
並
解
由
該
管
府
道
覆
審
明
確
開
具
供
摺
禀
經
臣
等
核
明
分
別
照
章
批
飭
就
地
正

法
梟
示
在
案
兹
屆
季
底
開
造
案
由
淸
册
詳

請
具

奏
前
來
臣
等
覆
查
無
異
除
淸
册
送
部
外
謹
會
同
雲
貴
總
督
臣
王

文
韶
恭
摺
具

奏
伏
乞

皇
上
聖
鑒
勅
部
查
照
施
行
謹

奏
奉

硃
批
刑
部
知
道
欽
此

〇
〇
福
潤
片

再
山
東
黃
河
額
籍
防
汛

經
費
銀
六
十
萬
兩
奴
才
督
飭
總
辦
各
道
員
力
求
樽
節
不
使
稍
有
虛
糜
無
如

工

叚
太
長
兩
岸
二

千
里
埽
壩
林
立
廂
修
防
護
用
料
浩
繁
險
要
各
處
並
應
加
抛
磚
石
大
汎
期
內
人

力
不
足
又
須
添
雇
民
夫
帮
同
搶
險
以
致
額

撥
銀
兩
每
年
均
不
敷
用
光
緖
十
五

六
國
年
需
銀
至

八
十
八
萬
及

九
十
七
萬
尿

自
奴
才
抵
任

三
載
之
中
均
祗
續
請
銀
五

萬
兩
凡
可
節
省
之
處

實
己
不
遺
餘
力
本
年
伏
汛
來
源
不
大
兩
岸
險
工

無
多
料
物
人
夫
足
資
應
用
本
無
須
再
行
添
欵
惟
銀
價
甚
賤
料
價
昂
貴
每
銀
一

兩
僅
易
京
錢

二

千
七
百
文
較
之
往
歲
折
耗
甚
鉅
現
據
各
總
辦
禀
報
經
費
已
將
告
罄
秋
汛
爲
日
尙
長
不
能
不
作
未
雨
綢
繆
之

計
奴
才
擬
請
在
於
藏
庫
照
案

續
撥
銀
五

萬
兩
分
發
上
中
下
三
游
以
濟
防
汛
工
需
仍
當
督
飭
核
實
動
支
不
淮
稍
涉
糜
費
謹
附
片
具
陳
伏
乞

聖
鑒
訓
示
謹

奏
奉

硃
批

該擬
部
知
道
欽
此

〇
〇
頭
品
頂
戴
湖
北
巡
撫
臣

譚
繼
洵
跪

奏
爲
拿
獲
强
刦
拒
殺
事
主
盜
犯
審
明
照
章
懲
辦
並
聽
從
行
竊
之
夥
犯
按
例
定

恭
摺
具
陳
仰
祈

聖
鑒
事
案
據
東
湖
縣
知
縣
周
瑞
蠻
詳
報
民
人
鄧
起
善
家
被
盜
强
刼
拒
傷
鄧
何
氏
身
死
一

案
當
經
批
飭
緝
究
該
縣
旋
獲

張
老
六
王

大
發
陳
利
喜
三
犯
訊
供
通
稟
經
臣
與
督
臣
批
司
飭
府
提
犯
覆
審
明
確
將
張
老
六
王
大
發
二

犯
照
葦
就
地
正
法
陳
利
喜
一

犯
仍
飭

按
例
擬
辦
兹
該
縣
提
犯
審
擬
由
宜
昌
府
知
府
存
厚
詳
經
湖
排
按
察
使
陳
寳
箴
核
明
轉
詳
前
來
臣
覆
加
查
核
緣
張
老

六
王
大
發
陳
利
喜
卽
賈

辮
子
分
隸
四
川
巴
縣
長
壽
湖
北
利
川
等
縣
各
至
東

湖
縣
屬
傭
工

度
日
彼
此
認
識
均

先
未
爲
匪
光
緖
十
八
年
十
二

月
十
九
日
張
老
六
會
遇
巳

獲
之
王
大
發
陳
利
喜
及
在
逃
之
陳
小
二

共
道
貧
難
張
老
六
知
鄧
起
善
家
有
錢
起
意
糾
約
行
竊
得
貝
分
用
衆
俱
允
從
卽
於
是
夜
張
老
六
王
大

發
各
携
尖
刀
餘
俱
徒
手
一

共
四
人
行
抵
鄧
起
善
門
首
因
見
大
問
虛
掩
鄧
起
善
等
尙
未
就
寢
引

老
六
料
難
行
竊
起
意
行
强
陳
利
喜
畏
懼
先
逃

王
大
發
陳
小
二

允

從
卽
推
門
一

齊
擁
進
鄧
起
善
喊
埔
張
老
六
用
刀
動
傷
鄧
起
善
左
太
陽
穴
左
腮
膈
士

大
發
用
刀
劃
傷
鄧
起
善
左
耳
垂
左
額

鄧額
起
善
之
妻
鄧
何
氏
攏
護
王
大
發
用
刀
劃
傷
鄧
何
氏
左
腮
膈
左
耳
垂
張
老
六
因
刀
失
落
順
拾
地
上
木
棒
連
毆
傷
鄧
何
氏
左
耳
輪
連
左
耳
根

顱
連
右
額
角
倒
地
同
劫
衣
物
而
逸
尋
獲
陳
利
喜
告
知
强
刦
拒
捕
情
由
張
老
六
因
陳
利
喜
先
逃
未
經
分
給
衣
物
卽
將
贓
物
賣
與
不
知
姓
名

人
得
錢
同
王
大
發
陳
小
二

分
用
各
散
鄧
何
氏

旋
因
傷
殞
命
鄧
起
善
之
堂
弟
鄧
起
內
投
保
報
縣
會
營
勘
騐
詳
緝
獲
犯
訊
供
通
禀
經
臣
與
督
臣

批
府
覆
審
明
確
將
張
老
六
王
大
發
二
犯
照
章
就
地
正

法
陳
利
喜
按
例
擬
辦
兹
比
緝
逸
犯
無
獲
應
卽
議
結
查
律
載
共
謀
爲
竊
臨
時
行
强
以
臨

時
主
意
及
共
謀
爲
盜
者
不
分
首
從
論
文
强
盜
已
行
但
得
財
者
不
分
酋
從
皆
斬
又
例
載
强
盜
殺
人
斬
决
梟
示
又
竊
盜
糾
夥
三

人
以
上
但
有
號

人
持
械
者
爲
從
杖
九
十
徒
二

年
半
支
湖
北
省
竊
犯
非
應
擬
徒
毋
庸
解
配
在
籍
鎖
帶
鐵
悍
石
礮
五

年
各
等
語
又
湖
北
省

奏
定
章
程
盜
案
如

有
執
持
刀
械
强
劫
拒
傷
事
主
者
地
方
官
獲
犯
訊
明
後
解
由
該
督
府
覆
審
明
確
就
地
正
法
等
因
遵
行
在
案
此
案
張
老
六
糾
夥
持
械
行
竊
臨
時

起
意
强
刼
鄧
起
善
家
得
贓
拒
傷
事
主
鄧
何
氏
身
死
王
大
發
聽
從
行
刦
拒
捕
實
屬
兇
暴
昭
著
同
惡
相
濟
自
應
按
律
問
擬
張
老
六
王
大
發
均
合

依
强
盜
已
行
但
得
財
者
不
分
首
從
皆
斬
律
擬
斬
立
决
仍
按
例
加

擬
梟
示
業
經
照
章
就
地
正

法
梟
示
應
毋
庸
議
陳
利
喜
聽
從
行
竊
首
夥
已
至

四
人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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